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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A 

 

 

香港醫務委員會處理投訴的機制  

 

 香港醫務委員會 (醫委會 )根據《醫生註冊條例》 (第 161章 )

成立，負責處理本港醫生的註冊事宜，包括就註冊醫生的專業操

守進行相關研訊及紀律處分程序。醫委會根據第 161章和《醫生

(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)規例》訂明的相關程序處理投訴。該些條

文同時訂明出現利益衝突時的安排。   

 

初步偵訊委員會  

 

2.   在接獲有關本港註冊醫生專業操守的申訴後，個案會轉交

醫委會轄下的初步偵訊委員會 (偵委會 )作初步審查。偵委會根據

第 161章第 IIIE部成立，負責對申訴進行初步調查，並就進行研訊

向醫委會提出建議。偵委會由七名委員組成，包括從醫委會成員

中選出的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，以及一名醫委會的業外委員。 

 

3. 根據第 161 章及有關的既定程序，醫委會會依循下列三個

步驟的部分或全部程序來處理所有申訴：   

 

(a) 偵 委 會 主 席 和 副 主 席 在 徵 詢 一 名 業 外 委 員 的 意 見

後，對申訴作初步考慮，決定申訴是否屬毫無根據、

瑣屑無聊或無法跟進以致不能或不應再作處理的個

案，還是有理由呈交偵委會作全面考慮；  

 

(b) 偵委會召開會議，審議申訴並考慮涉案註冊醫生的解

釋後，決定個案是否表面證據成立，須轉呈醫委會進

行正式研訊；以及  

 



(c) 由醫委會最少五名成員組成小組進行研訊，其中一人

須為業外委員，以聆聽申訴人和答辯的註冊醫生雙方

的證供。  

 

4.   由 24名醫療界人士及 4名業外人士組成的醫委會會定期檢

視所有申訴個案的處理進展。醫委會已在其網頁公布 “醫務委員

會 如 何 處 理 投 訴 ” 的 資 料 ， 網 址 為 ：

http://www.mchk.org.hk/complain/index.htm。  

 

偵委會委員對利害關係的聲明  

 

5.  《醫生 (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)規例》第 7(1)條及第 7(2)條訂

明，偵委會委員接獲交予他們的個案時，須就是否有利益衝突作

出聲明，如有利益衝突，便不得參與有關個案的商議或決定。如

偵委會主席或副主席在接獲交予他們的個案時向醫委會聲明存

在任何可能或潛在的利益衝突，醫委會主席便須根據規例第 7(4)

條委任其他偵委會委員執行主席或副主席的職能。如偵委會其他

委員聲明有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並不能參與商議有關個案，上述

做法亦同樣適用。醫委會處理投訴個案時，會嚴格遵守相關的規

定。   

 

 

香港醫務委員會秘書處  

二零一四年四月  




